
公安部交管局提示：

驾车勿使用手机分心驾驶
据新华社电（记者任沁沁）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因驾驶人驾

车时使用手机分心驾驶和疲劳驾驶导致的多人伤亡事故。公安
部交管局近日发出提示：一心勿二用，驾车莫分神；疲劳驾驶最
危险，生死就在一眨眼。

公安部交管局提供的案例显示，7月1日，广东广州越秀区发
生一起小轿车碰撞公交站台候车人员的事故。6月8日，山西临
汾院裴线发生一起重型半挂牵引车碰撞路侧9名村民和电动自
行车的事故。事后调查均是驾驶人在身体疲惫状态下驾驶，且
使用手机、分心驾驶，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此外，河南、
广西、陕西等地接连发生此类事故。

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分心驾驶会分散驾驶人注意力，影响对车
辆的正常操控和对道路交通情况的及时判断，遇到突发或紧急情
况时，驾驶人往往会因措手不及出现操作失误，引发交通事故。驾
车途中要时刻注意观察前方道路情况，不使用手持电话、不操作导
航设备、不整理个人物品，防范分心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

针对疲劳驾驶情况，公安部交管局提示，身体疲劳状态下，
极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情况，
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驾车出行前，应
保持充足睡眠，尽量减少在午间、深夜和凌晨等容易犯困时段出
行。驾车时如果感到困倦，应及时开窗通风，连续驾驶4小时以
上应到安全地点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夏季出行前可以准备提
神醒脑、防暑降温用品，防范疲劳驾驶。

快递计重、停车计时等
“向上取整”，合理吗？

新华社记者 张千千 叶昊鸣 赵文君

2.1 公斤快递按 3 公斤计
价、停车不满 1 小时按 1 小时
收费……近日，快递等行业

“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引发
公众关注。

当“向上取整”成行业惯
例，是否合规却值得讨论。几
块钱、几毛钱的差价背后，消
费者的权益保护不容忽视。

计重“向上取整”成行业惯例？

“2.7公斤的快递收3公斤
的钱还相对可以接受，如果2.1
公斤也按3公斤计价就不太合
理了。”北京市民陈女士说。

“新华视点”记者查询不
同快递公司的收费标准发现，
多家快递公司在寄件下单选
项中，仅能按1公斤、2公斤等
整数单位进行选择。实际寄
件过程中，记者也分别遇到了

“不足1公斤按1公斤计算”和
“不足 0.5 公斤按 0.5 公斤计
算”的计价方式。

“‘向上取整’的计价方式
已经成为行业惯例。”一家快
递企业的负责人说，各家公司
取整方式不同，有的是1公斤，
有的是0.5公斤。

不过，记者发现，并非所
有快递公司都“向上取整”。
邮政EMS计重保留小数点后
至少1位，也就是2.1公斤快递
按2.1公斤收费；顺丰采取“10
千克以下续重以0.1千克为计
重单位，10至100千克续重以
0.5千克为计重单位，100千克
及以上四舍五入取整数”。

某快递企业负责人告诉
记者，以商务件和个人件业务
为主的顺丰、EMS等企业，或
因客户反馈较多，其计价精准
度相对更加细致完善。而一
些以电商件为主的快递企业，
由于电商包邮、退货运费险等
普遍存在，消费者对费用感知
不明显，企业缺乏对散单用户
精确计重的动力。

与快递费相似，停车、使
用共享单车、使用共享充电
宝……当前，不少领域都存在

“向上取整”计量行为。
记者观察多地停车收费

标价牌，其中不乏“不足1小时
按1小时计费”“超时1分钟按
10分钟计费”“超出30分钟按
1小时收费”等计价要求。共
享单车等服务也多以15分钟、
30分钟等为“向上取整”标准。

“金额再小，背后承载的
消费者权益并不小。”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
精武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
力度和方式不会因为金额多
少而有所区分。

“向上取整”侵犯消费者权益

在快递计重、停车计时等
领域，不乏相应的行业标准与
规定。

国家邮政局制定的《快递
业务操作指导规范》提出，快
递企业应当使用符合国家、行
业标准的秤、卷尺等计量用
具，确定正确的计费重量，并
根据计费重量、服务种类等确
定服务费用。快递企业应当
在提供服务前告知寄件人收
费依据、标准或服务费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
2024年4月起实施的国家标准
《快递服务 第3部分：服务环
节》规定，计费重量以千克（kg）
为单位，保留小数点后至少1
位。其中，续重费用为计费重
量扣除首重后的实际值与续重
计费标准的乘积。快递服务主
体应在提供服务前告知用户计
费依据、计费标准或服务费用。

各地关于停车计费的规
定则不尽相同。例如，《北京
市机动车停车场明码标价规
定》等明确“计时收费的不足
一个计时单位不收取费用”，
有些城市要求“不足一个计费
单位的按一个计费单位计
费”，还有不少城市并未对此
细节作出明确规定。

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邓佩律师表示，价
格法要求经营者应明码标价
且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
费用，“向上取整”若未在收费
公示中明确说明，属于变相加
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不

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
条件，快递续重等按整数计
算，超出了实际服务成本，构
成对消费者的强制交易，违反
了公平交易原则。

“企业以行业惯例为借口
推卸责任同样站不住脚。”浙江
京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郑晶晶
说，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
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若行业惯例与法律规定冲突，
法律效力显然高于行业惯例。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
江表示，一些新模式新业态在
创新发展初期，消费者容忍度
可能较高，有关部门也可能采
取相对“审慎包容”的监管态
度。但当行业形成规模之后，
企业应自觉走向规范化发展。

亟待多方发力规范计量方式

从企业自律角度，陈音江
认为，相关企业要依法制定公
平合理的收费标准，同时落实
明码标价与收费规则公示制
度，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和公平交易权。

专家认为，在这一过程
中，企业需持续优化自身技术
手段，如快递行业提高称重精
准度、停车场逐步推广能精确
计时的智能化计时器、共享充
电宝配置按分钟计费能力。

“由于计量场景运用不
同，要求具体到小数点后的几
位，应该结合不同的行业实际
有更进一步的规定。”北京市
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
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
任芦云表示，这在技术上是可
以实现的，比如黄金在交易结
算时通常以克为计量单位，但
在大宗物品交易结算时可能
就不需要以克为计量单位。

“有关部门也应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督促企业制定公平
合理的收费标准，落实明码标
价与收费规则公示，让每一克
重量、每一分钟时长都公平计
价。”郑晶晶说，若企业涉嫌违
法，可对违法企业采取责令整
改、罚款、停业整顿等措施，提
高企业违法成本，充分保障消
费者合法权益。

一家快递企业的负责人
表示，精确计重对公司整体运
营流程及收益的影响暂无法
测算，快递企业应不断优化自
身管理能力，为客户提供更好
的服务。

立足消费者自身维权，陈
音江建议，若消费者发现收费
不合理问题，可要求相关企业
退还多收费用，如果协商不
成，也可以向中国消费者协会
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依
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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